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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观意字【2019】第 0175 号 

 

致：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接受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为公司本次重组出具法律

意见书。本所已经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专项法律意见书》”），并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 

2019 年 3 月 29 日，深交所出具“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9

号”《关于对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

询函》”）。本所现就《问询函》中提出的需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的问题，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循诚实、守信、独立、

勤勉、尽责的原则，进行核查，出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达刚路

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此前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和《法律意见

书》的补充和修订，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

及内容，以《专项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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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专项法律意见书》和《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前提

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释义

和简称除上下文另有说明外，与《专项法律意见书》和《法律意见书》中的保持

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达刚路机对《问询函》的回复材料，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

重组目的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

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问询函》问题 1：草案披露，湖南省环境保护厅下发的《湖南省环境保护

厅关于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含铋等废料综合利用与整合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显示，标的公司批复的生产规模为电解铅 38,070t/a、金铋 1,300t/a、

白银 199.8t/a、黄金 653.4kg/a。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环保支出分别为 218.23 万

元、638.20 万元及 501.69 万元。请补充说明： 

（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上述四种金属的生产规模情况，是否达到批复上

限； 

（2）上述批复的期限，到期后是否存在续期障碍，是否会对标的公司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标的公司环保支出的主要构成，对比同行业情况说明标的公司环保支

出是否处于合理水平； 

（4）结合业绩承诺测算四种金属所需达到的生产规模，说明是否会突破前

述批复的上限，承诺业绩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并分析标的公司未来环保支出是

否存在显著上升的可能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评估师说明资产评估过程

中是否对前述相关情形予以充分考虑。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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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上述四种金属的生产规模情况，是否达到批复上

限 

（一）标的公司产品产量和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对比说明 

品种 项目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 2016 年 

铋锭 
实际产量（吨） 2,638 1,202 1,040 

环评批复数量（吨） 1,300 1,300 1,300 

电解铅 
实际产量（吨） 25,923 20,934 22,308 

环评批复数量（吨） 38,070 38,070 38,070 

白银 
实际产量（吨） 33.42 22.2 13.4 

环评批复数量（吨） 199.8 199.8 199.8 

黄金 
实际产量（千克） 324.98 472.58 47.22 

环评批复数量（千克） 653.4 653.4 653.4 

根据对比标的公司产品实际产量和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电解铅、白银和黄

金实际生产量未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铋锭 2018 年 1-10 月的实际生产量

2,638 吨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 1,300 吨。 

（二）标的公司铋锭实际生产量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的合理性说明 

1、标的公司是一家从事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的环境治理型企

业，在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同时，富集、回收其中的各类金属，生产出各类金

属；与传统有色金属冶炼企业不同，标的公司首要职责是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包

括危险废物和一般废物），其次是富集、回收其中的各类金属。根据标的公司生

产工艺，有色金属的产量将主要由所收集的危险废物及一般废物中的金属含量和

固体废物处置量决定，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标的公司各年所生产有色金属

产量无产能限定，不适用产能利用率概念。 

2、由于危废处理企业所采购的原料成分并不稳定，行业中普遍存在无法精

确控制金属生产量的情形。针对该行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当地主管部门郴州

市永兴县稀贵金属产业整合办公室和郴州市永兴县金银管理局出具了说明，相关

说明如下： “郴州市永兴县为整合有色固废综合利用回收稀贵金属产业，实施

了有关产能分配，并报省环保厅批复了产业的规划环评，企业依据该批复申报了

环境影响评价。因此，企业的环评批复根据其规定的排污总量，结合其环评中模

拟的原料金属含量，批复中体现了年度金属产品的最高值。事实上，企业采购的

原料成分并不稳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只要企业依法排污，不超排放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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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排放总量、不超核定的危废数量，企业可自主选择原料。因此，其实际生产过

程所产出的金属产品并无产量的限制。” 经标的公司自查，报告期内标的公司

依法排污，污染物排放量未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总量未超过环保部门批复的排污

总量、每年处置的危废数量未超过核定的危废数量。 

综上，标的公司铋锭实际生产量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具有合理性。 

二、上述批复的期限，到期后是否存在续期障碍，是否会对标的公司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标的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获得的湖南省环境保护厅下发的《湖南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含铋等废料综合利用与整合升级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4]74 号）；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

获得的《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含铋等废料综合利用与整

合升级项目（噪声、固体废物）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湘环评验

[2018]21 号），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同意该项目通过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标

的公司环评批复本身不存在到期期限的情形，根据 2018 年 1 月 10 日环境保护部

颁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取得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的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中与污染物排

放相关的主要内容应当纳入排污许可证。 

标的公司持有郴州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4310235

88989875N001P），主要污染物种类：颗粒物；SO2；NOx；其他特征污染物（硫

酸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锡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颗粒物,砷及其化合物,铅

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二噁英）；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

物（总镉,总砷,总铅,总锑,总汞,总镍,总铬,化学需氧量,pH 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氨氮（NH3-N）,硫化物,总铜,总锌,石油类,流量）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

标的公司持有湖南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

2 年 12 月 24 日。 

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严格遵守环保部门关于环保生产的相关规

定和要求，以确保持续符合取得上述资质所要求的条件。上述资质到期后，标的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申请续期以继续取得上述资质，按照公司目前的环保生产情

况，上述资质的续期不存在障碍。但是，存在相关资质到期后未能及时续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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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续期未获得通过的风险，如果标的公司届时未能及时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

得，则将会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标的公司环保支出的主要构成，对比同行业情况说明标的公司环保支

出是否处于合理水平 

（一）标的公司环保支出的主要构成 

1、标的公司各年环保支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10 月 

环保设施投入 169.83 544.19 375.24 

环保直接费用支出 48.40 94.01 126.45 

环境保护投入合计 218.23 638.20 501.69 

 

2、报告期内直接新增环保设备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新增环保设备（包括技术改造）投入 1,089.26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间 
设备投入

（万元） 
主要设备及设施 

2016 年 169.83 余热锅炉 1 套 59.83 万元；污水处理设施 110 万元。 

2017 年 544.19 
袋式除尘器 1 套 22 万元；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1 套 17.95 万元；电

除尘房配套设施 504.24 万元。 

2018 年 1-10 月 375.24 
漏酸检测系统 3 套 3.12 万元；吸尘车 1 辆 13.97 万元；尾气脱硫

塔 2 套 50.47 万元；高温焚烧炉 1 台 307.69 万元。 

3、报告期内其他环保相关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除上述环保设备支出外，标的公司发生的其他与环保支出相关的

费用包括环保部门人工费用、排污费、三废部门运行费用及其他与环保相关等费

用， 2016 年 48.40 万元（人工费 18.20 万元、排污费 23.41 万元、其他 6.79 万

元）；2017 年 94.01 万元（人工费 25.19 万元、排污费 33.64 万元、其他 35.18

万元）；2018 年 1-10 月 126.45 万元（人工费 29.16 万元、排污费 3.64 万元、其

他 93.65 万元）。 

（二）对比同行业情况说明标的公司环保支出是否处于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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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行业中没有与标的公司业务完全相同的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业务大致

相近或类似的同行业上市公司有：中再资环（600217）、东江环保（002672）、

格林美（002340）、赤峰黄金（600988）、瀚蓝环境（600323）、启迪桑德（000826）、

金圆股份（000546）、鹏起科技（600614）等。经查阅前述上市公司公告文件，

上述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未公开其环保支出数据，因此，无法与同行业情况直

接对比，标的公司对环保支出是否处于合理水平进行了自查分析。 

标的公司在郴州市永兴县太和镇七郎村永兴县循环经济示范园太和项目二

区（太和工业园）建设了“含铋等废料综合利用与整合升级项目”，同时已经配

套完成了相应的环保设施建设，标的公司环保设施已建成并正常运营。标的公司

环保设施及实际运行情况如下： 

1、废水：标的公司废水处理设施为处理规模为 120m
3
/d 的污酸处理站和

600m
3
/d 的总废水处理站。（1）污酸处理站。厂区配备了 1 座处理规模为 120m

3
/d

污酸处理站，采用硫化+石灰中和絮凝沉淀+多关效蒸发处理，配套建设了 1 个

220m
3 的事故应急池，出水回用于锅炉补水和烟气制酸补水。（2）总废水处理

站。厂区雨污分流、污污分流，配备了 1 座处理规模为 600m
3
/d 的总废水处理站，

用于处理厂区地卫生水、化验室及软水站废水、制酸系统废水、职工洗浴废水和

初期雨水；总废水处理站采用化学沉淀+砂滤+活性炭+超滤+反渗透+混床工艺处

理，出水回用于生产，不外排；配套建设了 1 个 500m
3 的事故应急池。厂区配套

建设了 1 个 300m
3
/d 初期雨水收集池，初期雨水进入总废水处理站处理。标的公

司污酸处理站、总废水处理站均运行正常。 

2、废气：标的公司各废气处理设施为冶炼烟气除尘、碱液喷淋设施和制酸

尾气脱硫设施。（1）无组织废气。标的公司配料备料间、原料仓库、危废渣库、

反射炉车间产生的无组织粉尘通过水雾降尘减少排放。（2）有组织废气。配料

间和铅电解车间熔铅锅烟气和熔铅锅燃气经各自布袋收尘设施除尘后统一经 1

套碱液喷淋处理后通过 1#Ф1.5m*45m 烟囱排放。富氧侧吹氧化炉烟气经余热锅

炉+电除尘+制酸后的尾气经碱液喷淋塔脱硫；还原炉烟气经配套的脉冲除尘器

除尘+碱液喷淋塔碱液喷淋；富氧侧吹车间卫生收尘烟气经经配套的脉冲除尘器

除尘+碱液喷淋塔碱液喷淋；铋反射炉烟气/反射炉燃气烟气、电炉烟气经各自配

套的脉冲除尘器除尘+碱液喷淋塔碱液喷淋；铋精炼锅烟气和铋精炼锅燃气烟气

经配套的脉冲除尘器除尘+碱液喷淋塔喷淋。上述烟气均经 2#Ф2.5m*100m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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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的公司各除尘、碱液喷淋设施均正常运行，1#Ф1.5m*45m 烟囱入口处

和 2#Ф2.5m*100m烟囱入口处均各自安装了 1 套烟气在线监测装置，运行正常。 

3、固废：固废存储设施为危废渣库和一般固废渣库。（1）危废渣库。标的

公司厂区配备了 1 个危废渣库，占地面积 700m
2，有效容积 1700m

3 的危废渣库，

主要用于堆存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包含厂内综合利用固废和外售综合利用固

废），渣库内地面依次采用 1m 厚粘土层压实、30cm 混凝土硬化、聚乙烯丙纶

复合防渗卷材、20cm 混凝土进行铺装防渗处理，顶部设雨棚，四周设挡墙，墙

裙防渗处理，库内地面设渗滤液收集沟和收集槽，进出口设置混凝土挡水坎，库

内危废采用隔墙分区分类存放，彩条布遮盖，库进出口及各危废堆旁均设警示牌

和危废标识牌。（2）一般固废临时渣库。厂区配备了 1 个占地面积为 800m
2，

有效容积为 1800m
3 的一般固废临时渣库，顶部设有雨棚、地面硬化、四周设有

挡墙，满足防风、防雨、防扬散要求，主要用于暂存水淬渣等一般固废。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置。 

经标的公司自查，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标的公司环保设施已建成并保

持正常运营；标的公司设立了安全环保部，且在每个车间配备环保专职管理人员

负责标的公司日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标的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在原材料转

运和“三废”治理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标准、

符合环保部门的监管排放要求，报告期内的环保支出处于合理水平。 

四、结合业绩承诺测算四种金属所需达到的生产规模，说明是否会突破前

述批复的上限，承诺业绩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并分析标的公司未来环保支出是

否存在显著上升的可能性 

（一）结合业绩承诺测算四种金属所需达到的生产规模，说明是否会突破

前述批复的上限 

1、测算的生产规模是否会突破前述批复的上限 

业绩承诺测算四种金属所需达到的生产规模如下表： 

产品 环保批复产量 2019 年（预测） 2020 年（预测） 2021 年（预测） 

电解铅产量（吨） 38,070 36,769 39,093 39,796 

铋产量（吨） 1,300 3,994 4,278 4,377 

白银产量（吨） 199.8 127.84 163.03 1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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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环保批复产量 2019 年（预测） 2020 年（预测） 2021 年（预测） 

黄金产量（千克） 653.4 758.90 859.72 913.08 

根据上表的测算，白银所测算生产规模低于前述批复的上限；电解铅 2020

年和 2021 年略超前述批复的上限，超出比例分别为 2.69%和 4.53%；黄金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超前述批复的上限，超出比例分别为 16.15%、31.58%和

39.74%；金属铋所测算生产规模大幅突破前述批复的上限。标的公司将严格按照

《排污许可证》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批复的要求进行生产经营，确保危险

废物处置量和排污总量均不超标，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2、所测算生产规模的合理性说明 

未来各类金属生产规模是根据废渣料处置量（折算量）及各类金属产品的产

出比例测算。废渣料生产金属的产量预测以企业当期废渣料数量和外购粗铅数量

的总和为基础，结合历史年度各类金属产品的产出比例进行预测。其中，将外购

的粗铅用废渣料与自产粗铅之间的产出比例进行折算成废渣料数量，该折算比例

参考标的公司的历史情况，同时结合 2018 年 1-10 月标的公司中间产品阳极泥的

平均品位情况，以此作为依据进行各金属产量的预测。 

标的公司是一家从事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的环境治理型企业，

在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同时，富集、回收其中的各类金属，生产出各类金属。

与传统有色金属冶炼企业不同，标的公司首要职责是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包括

危险废物和一般废物），其次是富集、回收其中的各类金属。根据当地主管部门

出具的说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只要企业依法排污，不超排放标准、不超排放

总量、不超核定的危废数量，企业可自主选择原料。因此，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

所产出的金属品并无产量的限制，相关金属产品达到生产规模限制后，仍可进行

正常生产。 

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在处理危险废物的过程中产生的，

标的公司目前已审批的危险废物处置量为 10.125 万吨，已充分考虑了排污总量

情况。在危险废物处置量为 10.125 万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排放总量不超标

的情况下，标的公司实际产量主要由原料中所含金属品位所决定的。标的公司预

测产量超过环评批复产量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废渣料处置量（折算量）及各类金

属产品的产出比例测算，同时考虑到新增加阳极泥生产线情况，阳极泥是处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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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后的中间产品，已大大减少了排污量。根据经营计划，标的公司未来将采

购品位较高的阳泥极来替代普通的危险废物，以确保危险废物处置量和排污总量

均不超标。 

由于以上数值均是标的公司未来测算值，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标的公司未来可

以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的最新监管要求申请增加环保产能批复和调整经营计划。标

的公司承诺未来在生产过程中，将继续遵守环保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根据当地

主管部门的最新监管要求需要相应增加环保产能，则标的公司将相应提交申请并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情况及时调整经营计划。 

（二）承诺业绩是否具有可实现性 

承诺业绩具有可实现性，相关分析如下： 

1、提高现有固体废物处置产能利用率 

标的公司受营运资金限制，目前产能利用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次收购完成

后，一方面，上市公司将向标的公司提供借款或以为其融资做担保等方式给予其

流动性支持，累计支持额度不少于人民币 1 亿元；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上市

公司的融资平台，筹集更多的营运资金用于支持标的公司扩大生产规模。 

标的公司持有《湖南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涵盖处理有色

金属冶炼废物（HW48），其核定危险废物处置量为 10.125 万吨。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10 月，标的公司的渣料领用量分别为 4.76 万吨、2.65 万吨和 5.65

万吨，远未达到其核准的危险废物处置量上限。标的公司除从固体废物中回收金

属之外，部分生产还直接外购了粗铅作为原材料，其中粗铅属于废弃资源回收环

节中的中间产品。 

标的公司在处置固体废物产能利用方面尚未达到饱和，未来通过提高现有固

体废物处置产能利用率以大幅提升铅、银、金等有色金属产品及其他副产品的产

出量，进一步增加标的公司销售规模。若未来在固体废物处置产能利用率逐年提

升情况下，2019 年-2021 年预计每年可增加销售收入 4 亿元-6 亿元，每年可增加

净利润 2,500 万元-4,000 万元。 

2、新增产能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11 

标的公司未来会不断提升工艺，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新增产能，扩大生产经营

规模。2018 年 7 月，标的公司对贵金属车间和危化品仓库进行改扩建，标的公

司原计划投资 2,840 万元，因改扩建后的贵金属车间将改由外购的阳极泥作为原

料进行生产加工增加新的产能，计划新增设备投资 1,610 万元，该阳极泥生产线

预算投资总额 4,450 万元，预计将于 2019 年 4 月完工并投入试生产。该生产线

将改由外购的阳极泥作为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同样重量的阳极泥相比普通的固废

渣料可以提炼出更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

公司将继续加大资金投入，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新建产能方式扩大生产规模以增

加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标的公司通过新增产能并投入生产后，2019 年-2021 年预计每年可增加销售

收入 3.8 亿元-5 亿元，每年可增加净利润 2,000 万元-3,000 万元。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未来将通过提高现有固体废物处置产能利用率、新建产

能扩大生产规模等举措提升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本次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具有可实

现性。 

（三）分析标的公司未来环保支出是否存在显著上升的可能性 

标的公司在郴州市永兴县太和镇七郎村永兴县循环经济示范园太和项目二

区（太和工业园）建设了“含铋等废料综合利用与整合升级项目”，同时已经配

套完成了相应的环保设施建设，标的公司环保设施已建成并正常运营。标的公司

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在原材料转运和“三废”治理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标准，报告期内的环保支出处于合理水平。标的公司

未来新建产能将利用现有的环保设施，在环保设备投入方面不会明显大幅增加；

标的公司设立了安全环保部，且在每个车间配备环保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标的公司

日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标的公司日常环保费用将根据未来生产规模相应增加，

标的公司未来环保支出不存在显著上升的风险。但随着国内对污染问题的日益重

视以及环保要求的日趋严格，由于未来受环保法规监管要求的不确定性，标的公

司未来环保支出可能进一步增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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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解铅、白银和黄金实际生产量未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铋锭 2018

年 1-10 月的实际生产量 2,638 吨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 1,300 吨。根据当地主

管部门郴州市永兴县稀贵金属产业整合办公室和郴州市永兴县金银管理局出具

的说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只要企业依法排污，不超排放标准、不超排放总量、

不超核定的危废数量，企业可自主选择原料。因此，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所产出

的金属品并无产量的限制，相关金属产品达到生产规模限制后，仍可进行正常生

产。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依法排污，污染物排放量未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总量未超

过环保部门批复的排污总量、每年处置的危废数量未超过核定的危废数量。因此，

标的公司铋锭实际生产量超过环评批复的生产数量具有合理性。 

（2）标的公司环评批复本身不存在到期期限的情形，按照公司目前的环保

生产情况，标的公司《排污许可证》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到期后不存在续

期障碍；标的公司存在相关资质到期后未能及时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得通过的

风险，如果标的公司届时未能及时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得通过，则将会对标的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由于同行业未公开环保支出数据，无法进行对比；经核查标的公司环

保支出的主要构成及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标的公司环保支出处于合理水平。 

（4）业绩承诺期（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白银所测算生产规模低于

前述批复的上限，电解铅、黄金和金属铋所测算生产规模超前述批复的上限，本

次业绩承诺已在相关收入预测过程中，已考虑上述情形对预测的影响；承诺业绩

具有可实现性；标的公司未来环保支出不存在显著上升的风险，但随着国内对污

染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环保要求的日趋严格，由于未来受环保法规监管要求的不

确定性，标的公司未来环保支出可能进一步增加。 

问题 8、草案显示，标的资产“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

房”等 2 项房屋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请补充披露上述房屋尚未办

理产权登记证明的原因、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目前办理进展和预计办理完毕时

间，并说明是否对标的资产未来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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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补充披露上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证明的原因 

标的资产“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2 项房屋处于标

的公司地块的边界，不邻接其他厂区的建筑物。众德环保在修建上述 2 项房屋时

各有部分超出标的公司土地范围，占用了太和工业园区的土地，因此，上述 2

项房产建成后未能取得房产权属证书。 

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目前办理进展和预计办理完毕时间 

根据众德环保出具的书面说明，众德环保目前正在就“天然气站配套用房”

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 等 2 项房屋超出标的公司土地范围所占用的地块与

园区及当地国土部门进行沟通，拟通过购买相关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处理上述 2

项房屋超出标的公司土地范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申请办理产权证书。 

针对上述无证房屋，郴州市永兴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郴州市永兴县城

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针对众德环保厂区内无证房产出具了证明，同意众德环保继

续以现有用途使用该等厂房，并决定不予追究众德环保的行政责任。同意众德环

保根据相关规定，补办相关报批手续，并相应补办房产权属证书，上述厂房权属

证书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在众德环保通过履行法定程序取得相关土地的使用权并补办相关

规划及建设手续后，“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等 2 项房

屋产权证书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由于购买相关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履行相应

法定程序，众德环保暂无法明确上述房屋产权证书的预计办理完毕时间。 

三、是否对标的资产未来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天然气站配套用房”的用途为值班室及更换零配件仓库，该配套用房不涉

及天然气站核心设备。目前天然气站的控制可以实施电脑远程控制，如上述天然

气站配套用房因占地及建设手续不合规而被要求拆除，可以众德环保自有土地范

围的其他合规房产替代被拆除的配套用房，不会对未来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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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因占地及建设手续不合规而被要求拆除，根据太

和工业园区的污水统一处理政策，众德环保可以缴纳污水处理运营费用并进行一

定的管道改建后，由太和工业园区内公共的污水处理厂统一进行污水处置，不会

对未来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标的资产“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等 2 项房

屋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不会对标的资产未来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标的资产“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 2 项房屋处于

标的公司地块的边界，不邻接其他厂区的建筑物。众德环保在修建上述 2 项房屋

时各有部分超出标的公司土地范围，占用了太和工业园区的土地，因此，上述 2

项房产建成后未能取得房产权属证书。 

众德环保目前正在就“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 等

2 项房屋超出标的公司土地范围所占用的地块与园区及当地国土部门进行沟通，

拟通过购买相关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处理上述 2 项房屋超出标的公司土地范围的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申请办理产权证书。在众德环保通过履行法定程序取得相关

土地使用权并补办相关规划及建设手续后，“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

站配套用房”等 2 项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由于购买相关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履行相应法定程序，众德环保暂无法

明确上述房屋产权证书的预计办理完毕时间。 

如“天然气站配套用房”和“污水处理站配套用房”因前述不合规情形被要

求拆除，则众德环保可以以合规房产替换以及使用园区内污水处理厂的方式替

代，该 2 项房屋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不会对标的资产未来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伍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

公章后生效。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  侦 

 

负责人：韩德晶                                   王  欣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